
 

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

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 

浙江禾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行”）

执行董事、副行长褚维凯因工作变动，于 2021 年 5 月 12 日

向本行董事会提交辞呈，辞去本行执行董事，董事会提名与

薪酬委员会、风险管理委员会、审计委员会、关联交易控制

委员会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委员，副行长职务。褚维凯

的辞任自 2021 年 5 月 12 日起生效。 

经褚维凯确认，其与本行董事会无不同意见，也无其他

与其辞任有关的事项需要通知本行股东及债权人。 

本行董事会谨此就褚维凯在任期间对本行做出的突出

贡献致以衷心的感谢！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浙江禾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1 年 5 月 12 日 


